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泓富產業信託 
 

（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） 
 

（股份代號：808） 

 

 
由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

 

更換公司秘書 

 

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「信託基金管理人」）（作為泓富產業信託（「泓富產業

信託」）之管理人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鑒於自泓富產業信託2005

年上市起擔任信託基金管理人之公司秘書服務機構 -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（「卓

佳」）之內部重組，沈施加美女士（「沈女士」）已辭任信託基金管理人之公司秘

書，生效日期為2019年12月31日。 

 

董事會並謹此宣佈 Tricor Corporate Secretary Limited 獲委任為信託基金管理人之公司

秘書，生效日期為2019年12月31日，以向信託基金管理人提供秘書服務。Tricor 

Corporate Secretary Limited 與卓佳為同一集團旗下公司，為一間專門提供公司秘書服

務之專業服務機構。 

 

沈女士已經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且並無有關其辭任的其他事項須提呈泓富

產業信託之基金單位持有人垂注。董事會藉此衷心感謝沈女士於在任期間所作出的

貢獻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

作為泓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

黃麗虹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信託基金管理人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（主席）、林惠璋先生及馬勵志先生；
執行董事黃麗虹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藍鴻震博士、孫潘秀美女士及黃桂林先生。 


